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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治地质灾害，避免和减轻地质灾

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地质灾害，

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

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第三条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应当

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和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的

原则。 第四条 地质灾害按照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的大小，分

为四个等级： （一）特大型：因灾死亡30人以上或者直接经

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 （二）大型：因灾死亡10人以上30

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 （三

）中型：因灾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

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 （四）小型：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者

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 第五条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

灾害的防治经费，在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

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有关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制定。 因工程

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治理费用，按照谁引发、

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



部门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地质灾

害防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七条 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

关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第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地质灾害防

治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普及地质

灾害防治的科学知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中的违法行为都有权检举和控告。 在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

二章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第十条 国家实行地质灾害调查制度。

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水利、铁路、交

通等部门结合地质环境状况组织开展全国的地质灾害调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建设、水

利、交通等部门结合地质环境状况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地

质灾害调查。 第十一条 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建设、水利、铁路、交通等部门，依据全国地质灾害调查结

果，编制全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经专家论证后报国务院批

准公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建设、水利、交通等部门，依据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调查

结果和上一级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经专家论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

上一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修改地质灾害防治

规划，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二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



划包括以下内容： （一）地质灾害现状和发展趋势预测； （

二）地质灾害的防治原则和目标； （三）地质灾害易发区、

重点防治区； （四）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五）地质灾害防

治措施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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